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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

防止偷漏税的安排第二议定书 

 

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，修订 2006年 8月 21日在香港签订

的《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

税的安排》（以下简称《安排》）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

 

第一条 

 

取消《安排》第二条第三款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用下列规定代

替： 

“（一）在内地： 

1．个人所得税； 

2．企业所得税。” 

 

第二条 

 

取消《安排》第四条第一款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用下列规定代

替： 

“（一）在内地，是指按照内地法律，由于住所、居所、成

立地、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，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，在内地负有



 2

纳税义务的人。但是，该用语不包括仅由于来源于内地的所得，

在内地负有纳税义务的人；” 

 

第三条 

 

取消《安排》第五条第三款（二）项中“六个月”的规定，

用“一百八十三天”代替。 

 

第四条 

 

《安排》第十三条第四款及议定书第二条提及的公司财产不

少于百分之五十由位于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，按以下规定执行： 

在股份持有人转让公司股份之前三年内，该公司财产至少百

分之五十曾经为不动产。 

 

第五条 

 

取消《安排》第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，用下列规定代替： 

“五、除第四款外，一方居民转让其在另一方居民公司资本

中的股份或其他权利取得的收益，如果该收益人在转让行为前的

十二个月内，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该公司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资

本，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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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

 

本议定书应在各自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，互相书面通知后，

自最后一方发出通知之日起生效。  

  

 

下列代表，经正式授权，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为证。 

     

 

本议定书于 2008年 1月 30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份，每份

都用中文写成。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

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力       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 

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 

 

 

 


